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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法令諮詢第二組關於機關更名之自治規則修正總表： 
機關名稱 自治規則名稱 修正條文條號 修正內容 

都發局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 4條 

「建築管理處」更名為「建築管

理工程處」。 

臺北市建築法定空地臨時機械式停

車架設置辦法 

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 

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展局

」。 

臺北市舊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第 2條、第 4條 

一、更正「工務局」為「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更正「建設局」為「臺北市

市場處」。 

臺北市建築工程夜間及例假日施工

管理辦法 
第 2條 

「建築管理處」更名為「建築管

理工程處」。 

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

管理辦法 
第 2條、第 5條 

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展局

」。 

臺北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辦法 第 3條、第 4條 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展局

http://www.dbaweb.tcg.gov.tw:8080/Rules/Rules_Detail.aspx?entry=329
http://www.dbaweb.tcg.gov.tw:8080/Rules/Rules_Detail.aspx?entry=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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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 
第 5 條、第 50

條 

一、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

展局」。 

二、更正「建設局」為「產業發

展局」。 

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

使用許可回饋辦法 

第 2 條、第 5 條

、第 6條 

一、「地政處」更名為「地政局

」。 

二、「建築管理處」更名為「建

築管理工程處」。 

臺北市營造業抽查辦法 第 2條 
更正「工務局」為「都市發展局

」。 

工務局 

 

臺北巿山坡地環境地質圖幅申請及

收費辦法 
第 2條、第 8條 

更正「產業發展局」為「工務局

大地工程處」。 

交通局 
 

臺北市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

作業辦法 
第 2條 

一、「建築管理處」更名為「建

築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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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車管理處」更名為「停

車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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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

正說明 

法規會第

二組修正
說明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發展局）
局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一人，由發展局副
局長兼任，委員二十
一人，由主任委員就

下列人員報府聘（派
）之： 
一  都市計畫專家學

者一人。 
二  都市設計專家學

者二人。 

三  建築設計專家學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發展局）
局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一人，由發展局副
局長兼任，委員二十
一人，由主任委員就

下列人員報府聘（派
）之： 
一  都市計畫專家學

者一人。 
二  都市設計專家學

者二人。 

三  建築設計專家學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發展局）
局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一人，由發展局副
局長兼任，委員二十
一人，由主任委員就

下列人員報府聘（派
）之： 
一  都市計畫專家學

者一人。 
二  都市設計專家學

者二人。 

三  建築設計專家學

「建築管理

處」更名為
「建築管理
工程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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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人。 
四  造園及景觀設計

專家學者一人。 
五  土地開發及財務

分析專家學者一

人。 
六  地質大地工程專

家學者一人。 

七  交通規劃專家學
者一人。 

八  文化藝術專家學

者一人。 
九  建築投資業代表

一人。 

十  法律專家學者一
人。 

十一  建築師公會代

表一人。 
十二  相關公益團體

代表一人。 

者一人。 
四  造園及景觀設計

專家學者一人。 
五  土地開發及財務

分析專家學者一

人。 
六  地質大地工程專

家學者一人。 

七  交通規劃專家學
者一人。 

八  文化藝術專家學

者一人。 
九  建築投資業代表

一人。 

十  法律專家學者一
人。 

十一  建築師公會代

表一人。 
十二  相關公益團體

代表一人。 

者一人。 
四  造園及景觀設計

專家學者一人。 
五  土地開發及財務

分析專家學者一

人。 
六  地質大地工程專

家學者一人。 

七  交通規劃專家學
者一人。 

八  文化藝術專家學

者一人。 
九  建築投資業代表

一人。 

十  法律專家學者一
人。 

十一  建築師公會代

表一人。 
十二  相關公益團體

代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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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本府產業發展
局副局長。 

十四  本府工務局副
局長。 

十五  本府消防局副

局長。 
十六  本府交通局副

局長。 

十七  本府環境保護
局副局長。 

十八  本府文化局副

局長。 
十九  本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副處長

。 
二十  本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副處長。 
    前項第一款至第
十二款之委員任期為

十三  本府產業發展
局副局長。 

十四  本府工務局副
局長。 

十五  本府消防局副

局長。 
十六  本府交通局副

局長。 

十七  本府環境保護
局副局長。 

十八  本府文化局副

局長。 
十九  本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副處長

。 
二十  本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副處長。 
    前項第一款至第
十二款之委員任期為

十三  本府產業發展
局副局長。 

十四  本府工務局副
局長。 

十五  本府消防局副

局長。 
十六  本府交通局副

局長。 

十七  本府環境保護
局副局長。 

十八  本府文化局副

局長。 
十九  本市建築管理

處副處長。 

二十  本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副處長。 

    前項第一款至第
十二款之委員任期為
一年，期滿時得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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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滿時得續聘
（派）之，其連任以

二次為限。委員於任
期內出缺時，應補行
聘（派），其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 
    審議案件性質特

殊者，主任委員得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地
區性代表列席。 

一年，期滿時得續聘
（派）之，其連任以

二次為限。委員於任
期內出缺時，應補行
聘（派），其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 
    審議案件性質特

殊者，主任委員得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地
區性代表列席。 

（派）之，其連任以
二次為限。委員於任

期內出缺時，應補行
聘（派），其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 
          審議案件性質特

殊者，主任委員得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及地
區性代表列席。 

 

 

 

 

 

 

 

 

 

 

 



 8 

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建築法定空地臨時機械式停車架設置辦法 
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
說明 

法 規 會
第 二 組
修 正 說
明 

第十三條   申請建造工
作物，應由申
請人檢具土地
及現有建物權
利證明文件、
工程圖說（含
結構平面圖、
結構計算書）
，向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都
發局）申請興
建許可，經核
可後，始得興
建。 

第十三條   申請建造工
作物，應由申
請人檢具土地
及現有建物權
利證明文件、
工程圖說（含
結構平面圖、
結構計算書）
，向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都
發局）申請興
建許可，經核
可後，始得興
建。 

第十三條   申請建造
工作物，應由
申請人檢具土
地及現有建物
權利證明文件
、工程圖說（
含結構平面圖
、結構計算書
），向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
以下簡稱工務
局）申請興建
許可，經核可
後，始得興建
。 

更正「工務
局」為「都
市發展局」
。 

未修正
。 

第十四 條   工作物應
於領得興建許
可一年內，檢
具竣工圖說，

第十四 條   工作物應
於領得興建許
可一年內，檢
具竣工圖說，

第十四條    工作物應
於領得興建許
可一年內，檢
具竣工圖說，

更正「工務
局」為「都
發局」。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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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都發局申請
使用許可，都
發局於會同消
防、環境保護
單位或委託代
檢單位，檢查
合格後，核發
使用許可，但
不得辦理所有
權登記。 

向都發局申請
使用許可，都
發局於會同消
防、環境保護
單位或委託代
檢單位，檢查
合格後，核發
使用許可，但
不得辦理所有
權登記。 

向工務局申請
使用許可，工
務局於會同消
防、環境保護
單位或委託代
檢單位，檢查
合格後，核發
使用許可，但
不得辦理所有
權登記。 

 
第十五條   申請人於申

請建築許可時，
應附切結書「依
本辦法設置之臨
時機械停車設備
工作物，於使用
屆滿八年後；經
檢討有礙公共安
全、市容觀瞻、
公共安寧或已無
存在之必要時，
得由本府都發局
通知限期改善或
自行無條件拆除

第十五條   申請人於申
請建築許可時，
應附切結書「依
本辦法設置之臨
時機械停車設備
工作物，於使用
屆滿八年後；經
檢討有礙公共安
全、市容觀瞻、
公共安寧或已無
存在之必要時，
得由本府都發局
通知限期改善或
自行無條件拆除

第十五條   申請人於
申請建築許可
時，應附切結
書「依本辦法
設置之臨時機
械停車設備工
作物，於使用
屆滿八年後；
經檢討有礙公
共安全、市容
觀瞻、公共安
寧或已無存在
之必要時，得
由本府工務局

更正「工務
局」為「都
發局」。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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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改善或
拆除者，得強制
拆除之。」 

；逾期不改善或
拆除者，得強制
拆除之。」 

通知限期改善
或自行無條件
拆除；逾期不
改善或拆除者
，得強制拆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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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舊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
說明 

法 規 會
第 二 組
修 正 說
明 

第二條  本府處理舊有
違建之主辦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第二條  本府處理舊有
違建之主辦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第二條   本府處理舊
有違建之主辦機
關為工務局。 

 

更正「工務
局」為「臺
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 

未修正
。 

第四條  舊有違建全部
拆除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搬遷救濟金：
現住戶於違建
拆遷公告之日
前，在違建現
址設立戶籍一
年以上，並有
居住事實者，
發給搬遷救濟
金。全戶二口
以下者四五、
０００（新臺

第四條  舊有違建全部拆
除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搬遷救濟金：現
住戶於違建拆遷
公告之日前，在
違建現址設立戶
籍一年以上，並
有居住事實者，
發給搬遷救濟金
。全戶二口以下
者四五、０００
（新臺幣以下同
），三口以上者

第四條   舊有違建全部
拆除者，依左列規
定辦理： 

    一、搬遷救濟金：
現住戶於違建
拆遷公告之日
前，在違建現
址設立戶籍一
年以上，並有
居住事實者，
發給搬遷救濟
金。全戶二口
以下者四五、
０００（新臺

一、文字修
正。 
二、更正「
建設局」為
「臺北市市
場處」。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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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以下同），
三口以上者每
增一口加發一
五、０００元
。但最多不得
超過一０五、
０００元。 

    二、拆遷補助費：
拆遷補助費依
左列基準發給
，並由違建所
有人領取，如
有二戶以上共
有者，共同具
領或按持分計
發之。 

       （一）六十平方
公尺以下
者，每一
平方公尺
發給五、
０００元
。未滿六
十平方公
尺者，以

每增一口加發一
五、０００元。
但最多不得超過
一０五、０００
元。 

    二、拆遷補助費：拆
遷補助費依左列
基準發給，並由
違建所有人領取
，如有二戶以上
共有者，共同具
領或按持分計發
之。 

       （一）六十平方
公尺以下
者，每一
平方公尺
發給五、
０００元
。未滿六
十平方公
尺者，以
六十平方
公尺計算
。 

幣以下同），
三口以上者每
增一口加發一
五、０００元
。但最多不得
超過一０五、
０００元。 

    二、拆遷補助費：
拆遷補助費依
左列基準發給
，並由違建所
有人領取，如
有二戶以上共
有者，共同具
領或按持分計
發之。 

       （一）六十平方
公尺以下
者，每一
平方公尺
發給五、
０００元
。未滿六
十平方公
尺者，以



 13 

六十平方
公尺計算
。 

       （二）超過六十
平方公尺
者，其超
過部分，
每一平方
公尺發給
三、００
０元。 

       （三）未滿一平
方公尺之
尾數，以
一平方公
尺計算。 

       （四）列卡有案
者，依卡
列面積計
算，未經
列卡者，
以現有面
積計算。 

       （五）曾經本府
部分拆除

       （二）超過六十
平方公尺
者，其超
過部分，
每一平方
公尺發給
三、００
０元。 

       （三）未滿一平
方公尺之
尾數，以
一平方公
尺計算。 

       （四）列卡有案
者，依卡
列面積計
算，未經
列卡者，
以現有面
積計算。 

       （五）曾經本府
部分拆除
，未領取
救濟金、
補助費者

六十平方
公尺計算
。 

       （二）超過六十
平方公尺
者，其超
過部分，
每一平方
公尺發給
三、００
０元。 

       （三）未滿一平
方公尺之
尾數，以
一平方公
尺計算。 

       （四）列卡有案
者，依卡
列面積計
算，未經
列卡者，
以現有面
積計算。 

       （五）曾經本府
部分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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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領取
救濟金、
補助費者
，得合併
計發。 

       （六）營業或機
械搬遷，
得依面積
大小，並
會同施工
單位至現
場認定後
，核發三
０、００
０元至五
０、００
０元搬遷
補助費。 

    三、優先承購承租
國宅：設籍符
合第一款規定
之違建所有人
或現住戶，合
於國民住宅出
售出租及商業

，得合併
計發。 

       （六）營業或機
械搬遷，
得依面積
大小，並
會同施工
單位至現
場認定後
，核發三
０、００
０元至五
０、００
０元搬遷
補助費。 

    三、優先承購承租國
宅：設籍符合第
一款規定之違建
所有人或現住戶
，合於國民住宅
出售出租及商業
服務設施暨其他
建築物標售標租
辦法者，得優先
承購或承租一戶

，未領取
救濟金、
補助費者
，得合併
計發。 

       （六）營業或機
械搬遷，
得依面積
大小，並
會同施工
單位至現
場認定後
，核發三
０、００
０元至五
０、００
０元搬遷
補助費。 

    三、優先承購承租
國宅：設籍符
合第一款規定
之違建所有人
或現住戶，合
於國民住宅出
售出租及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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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設施暨其
他建築物標售
標租辦法者，
得優先承購或
承租一戶國民
住宅。 

    四、攤棚拆除救濟
：普查卡登記
為攤棚，於拆
除時其所有人
仍繼續營業並
設籍於本市者
，列冊送請臺
北市市場處依
照規定分配攤
位或由主辦機
關發給救濟金
四０、０００
元。攤棚如已
改作居住之用
者，不予分配
攤位。但符合
第一款或第三
款規定者，依
各該款處理。 

國民住宅。 
    四、攤棚拆除救濟：

普查卡登記為
攤棚，於拆除
時其所有人仍
繼續營業並設
籍於本市者，
列冊送請臺北
市市場處依照
規定分配攤位
或由主辦機關
發給救濟金四
０、０００元
。攤棚如已改
作居住之用者
，不予分配攤
位。但符合第
一款或第三款
規定者，依各
該款處理。 

服務設施暨其
他建築物標售
標租辦法者，
得優先承購或
承租一戶國民
住宅。 

    四、攤棚拆除救濟
：普查卡登記
為攤棚，於拆
除時其所有人
仍繼續營業並
設籍於本市者
，列冊送請建
設局依照規定
分配攤位或由
主辦機關發給
救濟金四０、
０００元。攤
棚如已改作居
住之用者，不
予分配攤位。
但符合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
者，依各該款
處理。 



 16 

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建築工程夜間及例假日施工管理辦法 
第二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
說明 

法規會第
二組修正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都市發展局
，並委任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
管處)執行。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並
委任本市建築管理工程
處(以下簡稱建管處)執
行。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都市發展局
，並委任本市建築管
理處(以下簡稱建管處
)執行。 

配合機關名
稱修正。 

未修正
。 

 

 

 

 

 

 

 

 

 

 

 

 

 

 

 

http://www.dbaweb.tcg.gov.tw:8080/Rules/Rules_Detail.aspx?entry=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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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 
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

正說明 

法規會第

二組修正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執行機關
為本府所屬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非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
掌業務者，以本府都
市發展局為執行機關

。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執行機關
為本府所屬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非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
掌業務者，以本府都
市發展局為執行機關

。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執行機關
為本府所屬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非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
掌業務者，以本府工
務局為執行機關。 

更正「工務

局」為「都
市發展局」
。 

未修正。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偵測

執行者，應對公共場
所建築物內男女廁所
、浴室、更衣室或其

他類似設施，實施反
針孔攝影偵測，執行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偵測

執行者，應對公共場
所建築物內男女廁所
、浴室、更衣室或其

他類似設施，實施反
針孔攝影偵測，執行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偵測

執行者，應對公共場
所建築物內男女廁所
、浴室、更衣室或其

他類似設施，實施反
針孔攝影偵測，執行

更正「工務

局」為「都
市發展局」
。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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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每月至少一次；
必要時，執行機關得

要求增加執行次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

書面紀錄，執行機關

得隨時派員檢查。 
            前項書面紀錄格

式，由本府都市發展

局定之。 

頻率每月至少一次；
必要時，執行機關得

要求增加執行次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

書面紀錄，執行機關

得隨時派員檢查。 
          前項書面紀錄格

式，由本府都市發展

局定之。 

頻率每月至少一次；
必要時，執行機關得

要求增加執行次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

書面紀錄，執行機關

得隨時派員檢查。 
          前項書面紀錄格

式，由本府工務局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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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辦法 
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
局修
正說
明 

法
規
會
第
二
組
修
正
說  
明 

第三條    強拆除費用應依
下表規定，按違章建
築構造類別及拆除面
積計算之。 

構造類別 每平方公尺單
價(元，新臺
幣) 

鋼 筋 混 凝
土造 

六二○ 

加強磚造 四五○ 
鋼骨造 八六○ 
磚造 一七○ 
竹木造 一一○ 

第三條    強拆除費用應依
下表規定，按違章建
築構造類別及拆除面
積計算之。 

構造類別 每平方公尺單
價(元，新臺
幣) 

鋼 筋 混 凝
土造 

六二○ 

加強磚造 四五○ 
鋼骨造 八六○ 
磚造 一七○ 
竹木造 一一○ 

第三條   強拆除費用應依
左表規定，按違章建
築構造類別及拆除面
積計算之。 

構造類別 每平方公尺單
價(元，新臺
幣) 

鋼 筋 混 凝
土造 

六二○ 

加強磚造 四五○ 
鋼骨造 八六○ 
磚造 一七○ 
竹木造 一一○ 

一、
文字
修正
。 
二、
更正
「工
務局
」為
「都
市發
展局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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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砌卯石 一○○ 
磚牆 九○ 
鋼鐵棚架 七○ 
其 他 材 料
之構造物 

由本府都市發
展局核實計算
之 

發包拆除費用，
按照實際發包金額收
費。 

漿砌卯石 一○○ 
磚牆 九○ 
鋼鐵棚架 七○ 
其 他 材 料
之構造物 

由本府都市發
展局核實計算
之 

發包拆除費用，
按照實際發包金額收
費。 

漿砌卯石 一○○ 
磚牆 九○ 
鋼鐵棚架 七○ 
其 他 材 料
之 構 造
物 

由本府工務局
核實計算之 

發包拆除費用，按
照實際發包金額收費。 

第四條 依本辦法收取之拆
除費用，由本府都
市發展局核定並以
書面通知違建人限
於三十日內繳納，
逾期未繳納者，依
法追繳。 

第四條 依本辦法收取之拆
除費用，由本府都
市發展局核定並以
書面通知違建人限
於三十日內繳納，
逾期未繳納者，依
法追繳。 

第四條 依本辦法收取之拆
除費用，由本府工務
局核定並以書面通知
違建人限於三十日內
繳納，逾期未繳納者
，依法追繳。 

更正
「工
務局
」為
「都
市發
展局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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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 
第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發展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發展局修正
說明 

法 規 會
第 二 組
修 正 說
明 

第五條 廣告物之管理
，其主管機關如下
： 
一、招牌廣告、

樹立廣告及
電子展示廣
告：臺北市
政府（以下
簡稱市政府
）主管建築
機關。 

二、張貼廣告：
廣告物上緣
距地面三公
尺以下者為
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超
過三公尺者
為市政府主

第五條  廣告物之管理
，其主管機關如下
： 
一、招牌廣告、

樹立廣告及電
子展示廣告：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政
府）主管建築
機關。 

二、張貼廣告：
廣告物上緣距
地面三公尺以
下者為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超過三公尺者
為市政府主管
建築機關。 

三、插設旗幟廣

第五條   廣告物之管
理，其主管機關
如下： 
一、招牌廣告、

樹立廣告及
電子展示廣
告：臺北市
政府（以下
簡稱市政府
）主管建築
機關。 

二、張貼廣告：
廣告物上緣
距地面三公
尺以下者為
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超
過三公尺者
為市政府主

更正「工務
局」為「都
市發展局」
。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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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建築機關
。 

三、插設旗幟廣
告：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 

四、公車站牌及
候車亭廣告
、遊動廣告
：市政府交
通局。 

五、其他廣告：
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不
能認定者，
為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告：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四、公車站牌及
候車亭廣告、
遊動廣告：市
政府交通局。 

五、其他廣告：
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無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不
能認定者，為
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管建築機關
。 

三、插設旗幟廣
告：市政府
工務局。 

四、公車站牌及
候車亭廣告
、遊動廣告
：市政府交
通局。 

五、其他廣告：
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不
能認定者，
為市政府工
務局。 

第五十條    對違規廣
告物查報取締
或執行遇有障
礙時，各主管

第五十條    對違規廣
告物查報取締
或執行遇有障
礙時，各主管

第五十條    對違規廣
告物查報取締
或執行遇有障
礙時，各主管

更正「建設
局」為「產
業發展局」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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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相互支
援配合，並得
洽請消防局、
警察局、產業
發展局或有關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配合辦理
。 

機關應相互支
援配合，並得
洽請消防局、
警察局、產業
發展局或有關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配合辦理
。 

機關應相互支
援配合，並得
洽請消防局、
警察局、建設
局或有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配合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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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業使用許可回饋辦法 
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

正說明 

法規會第

二組修正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並由下列
本府所屬機關執行相
關事務： 

一  產業發展局：次
核心產業項目之
研議及認可公告

、受理次核心產
業使用之申請及
次核心產業之認

定。 
二  都市發展局：本

辦法之擬（修）

訂、協調作業。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並由下列
本府所屬機關執行相
關事務： 

一  產業發展局：
次核心產業項目
之研議及認可公

告、受理次核心
產業使用之申請
及次核心產業之

認定。 
二  都市發展局：本

辦法之擬（修）

訂、協調作業。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並由下列
本府所屬機關執行相
關事務： 

一  產業發展局：次
核心產業項目之
研議及認可公告

、受理次核心產
業使用之申請及
次核心產業之認

定 
   。 
二  都市發展局：本

辦法之擬（修）

「地政處」

更名為「地
政局」；「
建築管理處

」更名為「
建築管理工
程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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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政局：提供本
辦法所稱公告土

地現值區段地價
及平均值。 

四  建築管理工程處

：核算回饋金作
業、核准及廢止
次核心產業使用

。 
五  都市更新處：開

立回饋金繳款書

及回饋金收取與
催繳作業。 

六  稅捐稽徵處：按

年提供分期繳納
案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冊

，供都市更新處
辦理分期回饋金
催繳作業。 

三 地政局：提供本
辦法所稱公告土

地現值區段地價
及平均值。 

四  建築管理工程

處：核算回饋金
作業、核准及廢
止次核心產業使

用。 
五  都市更新處：開

立回饋金繳款書

及回饋金收取與
催繳作業。 

六  稅捐稽徵處：按

年提供分期繳納
案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冊

，供都市更新處
辦理分期回饋金
催繳作業。 

訂、協調作業。 
三 地政處：提供本

辦法所稱公告土
地現值區段地價
及平均值。 

四  建築管理處：
核算回饋金作業
、核准及廢止次

核心產業使用。 
五  都市更新處：開

立回饋金繳款書

及回饋金收取與
催繳作業。 

六  稅捐稽徵處：按

年提供分期繳納
案件之申請人房
屋稅籍異動清冊

，供都市更新處
辦理分期回饋金
催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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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之認
可公告，應載明產業

應依本辦法辦理回饋
，如未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回饋者，不准作

次核心產業使用。 
          有關收取回饋金

之作業程序，由本府

定之。 

    前項第一款之認
可公告，應載明產業

應依本辦法辦理回饋
，如未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回饋者，不准作

次核心產業使用。 
    有關收取回饋金
之作業程序，由本府

定之。 

    前項第一款之認
可公告，應載明產業

應依本辦法辦理回饋
，如未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回饋者，不准作

次核心產業使用。 
          有關收取回饋

金之作業程序，由

本府定之。 

第五條    申請人申請核准

其建築物作次核心產
業使用時，應檢附公
司（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建物登記簿謄
本、門牌整編證明及
建物使用執照存根，

向產業發展局提出申
請，經審查符合規定
後，由建築管理工程

處核准之。 

第五條    申請人申請核准

其建築物作次核心產
業使用時，應檢附公
司（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建物登記簿謄
本、門牌整編證明及
建物使用執照存根，

向產業發展局提出申
請，經審查符合規定
後，由建築管理工程

處核准之。 

第五條    申請人申請核准

其建築物作次核心產
業使用時，應檢附公
司（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建物登記簿謄
本、門牌整編證明及
建物使用執照存根，

向產業發展局提出申
請，經審查符合規定
後，由建築管理處核

准之。 

「建築管理

處」更名為
「建築管理
工程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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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金採一次繳
清方式辦理者，應於

繳清後始得核准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採分
期繳納者，應填具分

期繳納切結書，並繳
清第一期回饋金後，
始得核准。 

          都市更新處於收
取回饋金後，應通知
建築管理工程處、產

業發展局及稅捐稽徵
處。 

            稅捐稽徵處應於

獲得通知後彙整造冊
，於次年三月底前提
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

稅籍異動清冊，供都
市更新處作為回饋金
及利息催繳作業之依

          回饋金採一次繳
清方式辦理者，應於

繳清後始得核准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採分
期繳納者，應填具分

期繳納切結書，並繳
清第一期回饋金後，
始得核准。 

          都市更新處於收
取回饋金後，應通知
建築管理工程處、產

業發展局及稅捐稽徵
處。 

          稅捐稽徵處應於

獲得通知後彙整造冊
，於次年三月底前提
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

稅籍異動清冊，供都
市更新處作為回饋金
及利息催繳作業之依

          回饋金採一次繳
清方式辦理者，應於

繳清後始得核准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採分
期繳納者，應填具分

期繳納切結書，並繳
清第一期回饋金後，
始得核准。 

          都市更新處於收
取回饋金後，應通知
建築管理處、產業發

展局及稅捐稽徵處。 
          稅捐稽徵處應於

獲得通知後彙整造冊

，於次年三月底前提
供整理後申請人房屋
稅籍異動清冊，供都

市更新處作為回饋金
及利息催繳作業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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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據。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
納回饋金期間，其所
有建築物如停止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或改
為符合規定之產業者
，得向建築管理工程

處申請停止作為次核
心產業使用，並停止
繳納回饋金。但已繳

納之回饋金不予退回
。 

          已申請停止分期

繳納回饋金建築物之
原址重新申請作次核
心產業使用時，應重

新核算回饋金。 
          建築物所有權變

動時，新所有權人得

繼續分期繳納。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
納回饋金期間，其所
有建築物如停止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或改
為符合規定之產業者
，得向建築管理工程

處申請停止作為次核
心產業使用，並停止
繳納回饋金。但已繳

納之回饋金不予退回
。 

          已申請停止分期

繳納回饋金建築物之
原址重新申請作次核
心產業使用時，應重

新核算回饋金。 
          建築物所有權變

動時，新所有權人得

繼續分期繳納。 

第六條    申請人於分期繳
納回饋金期間，其所
有建築物如停止作次

核心產業使用，或改
為符合規定之產業者
，得向建築管理處申

請停止作為次核心產
業使用，並停止繳納
回饋金。但已繳納之

回饋金不予退回。 
          已申請停止分期

繳納回饋金建築物之

原址重新申請作次核
心產業使用時，應重
新核算回饋金。 

          建築物所有權變
動時，新所有權人得
繼續分期繳納。 

          前三項情形，執

「建築管理
處」更名為
「建築管理

工程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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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項情形，執
行機關應通知有關機

關。 

          前三項情形，執
行機關應通知有關機

關。 

行機關應通知有關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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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營造業抽查辦法 
第二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
說明 

法 規 會
第 二 組
修 正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執
行機關為本府都
市發展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執行
機關為本府都市發
展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
執行機關為本府
工務局。 

更正「工務
局」為「都
市發展局」
。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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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巿山坡地環境地質圖幅申請及收費辦法 
第二條及第八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

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修正說

明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工務
局大地工程處

（以下簡稱大
地處）。 

第二條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工務
局大地工程處

（以下簡稱大
地處）。 

第二條    本辦法之

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產業
發展局（以下

簡稱產業局）
。 

緣於機關組織變

動，酌作主管機
關及簡稱名稱修
正。 

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由
大地處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由
大地處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         
   書表格式，由

產業局定之。 

緣於機關組織變
動，酌作主管機
關名稱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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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修正臺北市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作業辦法 

第二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

條文 

交通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交通局修正說

明 

法規會第二

組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

其權責劃分如下

： 

一 本府交通

局：受理本

市交通維持

計畫之申請

、辦理本市

道路交通安

全督導會報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

其權責劃分如下

： 

一 本府交通

局：受理本

市交通維持

計畫之申請

、辦理本市

道路交通安

全督導會報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

其權責劃分如下

： 

一 本府交通

局：受理本

市交通維持

計畫之申請

、辦理本市

道路交通安

全督導會報

配合本府及本局

組織編制修正，

酌作文字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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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工作、

督導公車站

位調整、公

車改道宣導

與公車站位

及站牌復舊

事宜。 

二 本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

處：管理及

查察市區道

路之挖掘及

超過八公尺

市區道路之

養護。 

三 本市各區

公所：管理

及查察八公

幕僚工作、

督導公車站

位調整、公

車改道宣導

與公車站位

及站牌復舊

事宜。 

二 本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

處：管理及

查察市區道

路之挖掘及

超過八公尺

市區道路之

養護。 

三 本市各區

公所：管理

及查察八公

幕僚工作、

督導公車站

位調整、公

車改道宣導

與公車站位

及站牌復舊

事宜。 

二 本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

處：管理及

查察市區道

路之挖掘及

超過八公尺

市區道路之

養護。 

三 本市各區

公所：管理

及查察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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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下市區

道路之養護

。 

四 本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

：查處建築

基地施工妨

礙交通及公

共安全之行

為。 

五 本府警察

局：查處交

通維持計畫

未核定即逕

行施作或未

依核定交通

維持計畫執

行之工程，

尺以下市區

道路之養護

。 

四 本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

：查處建築

基地施工妨

礙交通及公

共安全之行

為。 

五 本府警察

局：查處交

通維持計畫

未核定即逕

行施作或未

依核定交通

維持計畫執

行之工程，

尺以下市區

道路之養護

。 

四 本市建築

管理處：查

處建築基地

施工妨礙交

通及公共安

全之行為。 

五 本府警察

局：查處交

通維持計畫

未核定即逕

行施作或未

依核定交通

維持計畫執

行之工程，

及取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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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取締工程

施作中施工

機具、車輛

違規停放或

占用車道之

行為。 

六 本府環境

保護局：查

處施工期間

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致影

響交通順暢

及安全之行

為。 

七 本市交通

管制工程處

：查處標誌

、標線、號

及取締工程

施作中施工

機具、車輛

違規停放或

占用車道之

行為。 

六 本府環境

保護局：查

處施工期間

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致影

響交通順暢

及安全之行

為。 

七 本市交通

管制工程處

：查處標誌

、標線、號

施作中施工

機具、車輛

違規停放或

占用車道之

行為。 

 

六 本府環境

保護局：查

處施工期間

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致影

響交通順暢

及安全之行

為。 

七 本市交通

管制工程處

：查處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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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及交通安

全設施之設

置及復舊事

宜。 

八  本市停車管

理工程處：

查處停車設

施取消之公

告及復舊事

宜。 

 

誌及交通安

全設施之設

置及復舊事

宜。 

八  本市停車管

理工程處：

查處停車設

施取消之公

告及復舊事

宜。 

、標線、號

誌及交通安

全設施之設

置及復舊事

宜。 

八  本市停車管

理處：查處

停車設施取

消之公告及

復舊事宜。 

 

 


